
江苏省储粮熏蒸作业备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粮油仓储单位熏蒸作业管理，规范熏蒸作业行为，提高科学储粮水平，防范熏蒸作业事故，依据《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粮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定》《粮油安全储存守则》《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粮油储藏技术规范》、《储粮化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磷化氢环流熏蒸技术规程》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苏省行政区域内实施储粮熏蒸作业的粮油仓储单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相关概念。
粮油仓储单位：是指专门从事粮油仓储活动，或者在粮油收购、销售、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经营活动过程中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熏蒸备案机关：是指熏蒸作业实施地的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熏蒸作业方案：是指粮油仓储单位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和规程，在熏蒸作业开始前预先编制的储粮熏蒸作业实施计划或安排。
第四条  粮油仓储单位进行储粮熏蒸作业，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建立健全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使用和报废等管理制度。
（二）熏蒸作业的负责人应具有相应的储粮害虫防治专业技能，掌握各类药剂熏蒸基本理论知识，受过熏蒸操作培训，能组织和指导施药熏蒸作业；熏蒸操作人员应受过熏蒸技术与操作使用培训，能熟练操作有关熏蒸设备和器具。
（三）实施分药、投药、熏蒸、散气和药渣处理操作人员应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要求正确佩戴和使用空气呼吸器，穿工作服，戴橡胶手套，2人以上方可实施熏蒸，并至少配备1名负责安全防护的人员；清理药渣不少于3人。
（四）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熏蒸基本条件的，可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聘用人员、租借设备，在满足条件后进行熏蒸作业，或直接委托具备条件的粮油仓储单位代为组织实施熏蒸作业。
第五条  熏蒸作业备案主要通过江苏智慧粮储云平台线上办理，在熏蒸备案系统中填写《江苏省储粮熏蒸作业备案表》（附表1），上传《储粮熏蒸作业方案》（附表2）。
第六条  粮油仓储单位报送备案的熏蒸作业方案中，应包含以下内容，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1.基本信息：包括熏蒸作业地点、作业时间、作业负责人、联系人、联系方式。
2.熏蒸作业仓房情况：包括仓房类型、建筑结构、密闭通风性能、周围环境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3.拟实施熏蒸作业仓的粮情：包括粮油种类、数量、水分、杂质、用途、已储藏时间、堆放形式、粮温、仓温、仓内湿度和实施熏蒸作业时的当地天气预报等情况。
4.熏蒸药剂情况：包括来源、种类、用量、施药设备及方式、浓度测定及残渣处理等。
5.参加熏蒸作业的人员及其分工情况：包括指挥员、操作员、防护员身体状况及其任务分工。
6.熏蒸效果预测及安全无害化处置药剂残留措施。
7.熏蒸后管理情况：包括熏蒸散气措施、时间、散气期间安全防护等。
8.安全防护措施及应急处置预案情况：包括防护用具准备、熏蒸仓房周围安全距离及警戒线、值班安排、人员中毒处置、消防应急处置等。
第七条  粮油仓储单位应于实施储粮熏蒸作业前主动进行熏蒸备案。
第八条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熏蒸备案机关应及时告知粮油仓储单位修改熏蒸作业方案：
1.天气条件不宜熏蒸作业；
2.仓房不符合熏蒸作业要求；
3.仓内粮情条件不宜实施熏蒸；
4.熏蒸药剂被国家禁止使用、已经过期或剂量过大；
5.熏蒸人员有不宜熏蒸作业的身体不适状况；
6.熏蒸防护措施及应急预案不完善。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已通过熏蒸备案但未按时实施熏蒸作业的，粮油仓储单位应在计划熏蒸截止日后向备案机关书面报告未实施的原因，并做好相关安全管控工作。
第十条  粮油仓储单位熏蒸作业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的，按照《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相关规定给予处罚：
1.熏蒸作业没有备案的；
2.熏蒸作业中没有在作业场地周围设立警示牌和警戒线的；
3.无关人员进入熏蒸作业区。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2011年9月19日发布的《江苏省粮油熏蒸作业备案管理办法》（苏粮规〔2011〕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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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1
	
	
	
	
	
	
	
	
	

	江苏省储粮熏蒸作业备案表

	单位：
	　
	申请日期：
	　

	熏蒸作业库点
	　
	库点负责人
	　
	联系电话
	　
	计划熏蒸时间
	　

	熏蒸作业人员信息
	姓名
	职务
	职业资质
	身体状况
	熏蒸任务分工
	是否为外请

	
	　
	　
	　
	　
	　
	　

	
	　
	　
	　
	　
	　
	　

	
	　
	　
	　
	　
	　
	　

	药剂信息
	药剂名称
	类型/型号
	有效期至
	领取数量
	领取时间
	施药设备及方式

	
	　
	　
	　
	　
	　
	　

	
	暂存地点
	　
	领取人
	　
	施药量(kg)
	　

	药剂残渣处理方案
	　

	熏蒸对象信息
	仓号
	粮食品种
	粮食数量（吨）
	堆装方式
	当前害虫及密度
	入仓时间
	上次熏蒸时间

	
	　
	　
	　
	　
	　
	　
	　

	警戒距离（米）
	东
	　
	南
	　
	西
	　
	北
	　

	注：备案时，粮油仓储单位须同时报送《粮油熏蒸作业方案》.

	　

	填表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附表2
                                                   
***单位储粮熏蒸作业方案样本（试行）

为了规范储粮熏蒸作业行为，防范熏蒸作业事故，依据《储粮化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磷化氢环流熏蒸技术规程》《江苏省粮油熏蒸作业备案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现制定本实施方案。
1.作业基本信息
（1）熏蒸作业地点：                                            
（2）熏蒸作业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时起，至    月    日    时止。如遇大风雷雨等特殊天气或未按时实施熏蒸作业时，应在计划熏蒸截止日后1日内，向备案机关书面报告未实施的原因。
（3）熏蒸作业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2.熏蒸作业仓房情况
该仓房类型为    ，墙体为    结构，仓顶为    ，内长    米，内宽    米，顶高    米，装粮线高    米，设计仓容              吨，空间体积    立方米。门窗密闭性能    （良好），配备有         
             (机械通风，环流熏蒸)设施，与周边       (居住区、办公区)的安全距离符合LS1212要求。
3.熏蒸作业仓的粮情
     号仓储存性质是     ，品种为     ， 数量    吨，水分     %， 杂质     %，    年    月    日入库，    堆放，粮温     度，仓温    度，仓内湿度    ，    年    月   日检查发现已感染害虫，其密度为    头/公斤，主要害虫为    。
实施熏蒸作业时的天气预报     （多云转晴，23~37℃）。
 4.熏蒸药剂情况
该仓熏蒸使用药剂为    ，剂型（粉剂、片剂），纯度为     %，采取    （环流、常规 “三低”）熏蒸方法，施药方式       （粮面施药及其他方式），根据《常用储粮化学药剂及使用方法》规定，空间按每m³    g计算，粮堆按每m³    g计算，共需要   kg，药剂从     药剂库领取。
 5.作业人员任务分工
指挥员：        
操作员：        负责投药。操作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具有相应职业资格，了解药剂性能，掌握施药技术和空气呼吸器使用方法，且身体良好。操作人员每次不得超过30分钟，每天累计不得超过1小时。
防护员：         负责人员安全、防火安全。
6.熏蒸效果预测及防止药剂残留措施
首次环流系统开机不小于48小时，以后每天开机2小时至检检测气体浓度基本均匀为止，保持浓度在100-300mL/m3（强抗药性虫种浓度设定400mL/m3）的情况下达到100%的杀虫效果；施药时不得泼洒，严禁药剂与粮食直接接触，及时收拾药剂残渣和空瓶，采取委托          (有资质单位或供货商)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7.安全防护措施
（1）熏蒸前。应检查仓库门窗密闭是否完好，地上笼通风口关闭、室外管道连接是否可靠，环流风机、磷化氢检测仪是否正常，空气呼吸器、GB2890要求的防毒面具是否安全有效，灭火器具和中毒急救用品是否配备，仓内电源是否切断。作业现场负责人组织作业人员需认真观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进行培训交底，并做好培训记录和考核，作业人员应在安全交底或安全生产作业承诺书上签字。
（2）熏蒸时。作业人员必须佩戴空气呼吸器，穿工作服，戴橡胶手套，禁止吸烟、喝水、进食。从开始施药到处理完药剂残渣期间，在粮仓四周设立警戒线，距离粮仓至少20米，并设置“熏蒸有毒，禁止靠近”“禁止入内”“有毒”等警示标识，防止非操作人员靠近。在投药后24小时内安排        2名值班人员，检查施药仓房有无漏气、冒烟、燃爆等现象，值班人员应了解储粮化学药剂安全使用知识并备有防毒面具、消防器材和报警联络设备。
（3）熏蒸后。散气应从仓房外部开启门窗，先开启下风方向的门窗，后开启上风方向的门窗。采用机械通风散气，散气时间一般为3-5天，采用自然通风散气，散气时间一般为5一7天。散气后，仓内磷化氢浓度降到0.2mL/m3以下时，人员方可进仓。
8.应急处置预案情况
（1）熏蒸过程应对施药装置、环流装置进行磷化氢检测，如发现泄漏，人员应立即撤离，限制出入。应急处理人员戴空气呼吸器，穿防毒服，采取切断电源、泄漏源，进行修复等。
（2）熏蒸期间应对工作环境进行磷化氢检测，当环境中磷化氢浓度超过0.2mL/m3时，应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3）磷化铝熏蒸发生燃爆事故时，消防人员必须佩戴防毒面具或空气呼吸器、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采用干沙覆盖灭火，或用干粉灭火器灭火，严禁用水浇、泡沫和酸式灭火剂灭火。
（4）施药人员熏蒸过程中如有头昏、刺眼、流泪、乏力、口渴、胸闷、恶心、咳嗽等不适应感觉时，应立即停止作业，退出现场，到上风方向取下面具，脱去工作服，并适当休息。中毒较重者应进行氧气吸入抢救，并拔打120救护电话。
9.粮库负责人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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